

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與OO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0]產學合作合約（111年度）
計畫說明書
本計畫說明書係國立中興大學 (下稱甲方)與           公司(下稱乙方)依雙方簽訂於民國111年XX月XX日生效之產學合作合約(下稱產學合作合約)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約定，用以確認經乙方選定應由甲方執行之子計畫之具體內容、經費、執行細節等內容。本計畫說明書所規範之特定計畫，以「本子計畫」稱之。
1、 本子計畫之名稱及範圍
(1) 子計畫名稱：
(2) 子計畫主持人：
(3) 乙方本子計畫配合人：
(4) 子計畫總經費：
(5) 子計畫核定內容： 
2、 本子計畫執行期間
自111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付款方式
□研究費用由甲方於合約生效後十日內，由雙方之     年度產學合作經費一次撥付予計畫主持人。
□研究費用依下列條件，由甲方自雙方之     年度產學合作經費分    期撥付甲方之計畫主持人：
(1) 甲方於合約生效後十日內應撥付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費用總金額百分之     ，計新台幣     萬元整。
(2) 甲方於研究計畫主持人向乙方提出期中報告，經乙方完成確認後同意撥付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費用總金額百分之    ，計新台幣     萬元整。
(3) 甲方於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完成向乙方提出期末報告，經乙方完成確認後同意撥付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費用總金額百分之    ，計新台幣       萬元整。
4、 本子計畫執行人之同意
(1) 本子計畫執行人同意遵守產學合作合約及本計畫說明書之約定。
(2) 依據產學合作合約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約定，若乙方因執行本計畫或實施本成果，而有使用本子計畫內任一子計畫執行人為發明人之既有智權(以下簡稱「計畫人員既有智權」)及基於計畫人員既有智權而為之任何專利分割、延續案及部分延續案所獲智權(以下簡稱「衍生智權」)之必要時，甲方及該等子計畫執行人同意授予乙方就該等實際執行計畫人員為發明人之既有智權及衍生智權，有非專屬實施及修改之權利。各該子計畫執行人並保證，前述為使乙方能實施本成果而就計畫人員既有智權與衍生智權提供之授權，並無任何受經濟部補助而產生或衍生者，且係屬全球性、未有任何地域限制之非專屬授權，乙方亦無需再經任何政府單位核准即可於全球實施及運用。
(3) 於簽訂本計畫說明書時，本子計畫執行人非為除了甲方以外之任一學校、政府或其他學術機構之學生、老師、研究人員、訪問學者、約聘人員或顧問，且並無與任何第三方有其他僱傭、顧問、委任、委託、外包、兼職、研究等契約關係。
5、 本子計畫內容(請見後頁)
6、 本計畫說明書依產學合作合約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約定，應由甲、乙雙方主持人共同簽名確認後，始生效力。雙方確認，本子計畫書之簽署，亦屬產學合作合約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乙方核准支用本計畫經費之規範。

	甲方主持人：


簽  名：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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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之本子計畫主持人：


簽  名：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職  稱：
	乙方主持人：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職  稱：      
 

乙方之本子計畫配合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職　稱：

	

甲方之本子計畫共同主持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職　稱：
	

	
	



子計畫內容
1、 計畫主持人
	姓名
	

	學校
	

	電子郵件
	

	電話
	

	地址
	


二、協同主持人
	姓名
	

	學校
	

	電子郵件
	

	電話
	

	地址
	



	姓名
	

	學校
	

	電子郵件
	

	電話
	

	地址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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